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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6][bookmark: _Toc4599][bookmark: _Toc4900][bookmark: _Toc29961][bookmark: _Toc15245][bookmark: _Toc13530][bookmark: _Toc24204]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国审咨字〔2025〕27号
[bookmark: _Toc14956][bookmark: _Toc7][bookmark: _Toc31901][bookmark: _Toc1349][bookmark: _Toc17949][bookmark: _Toc17397][bookmark: _Toc15470][bookmark: _Toc22549][bookmark: _Toc3566]一、项目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1507][bookmark: _Toc2380][bookmark: _Toc25891][bookmark: _Toc10920][bookmark: _Toc20499][bookmark: _Toc7380][bookmark: _Toc58526022][bookmark: _Toc993]项目实施情况
1． [bookmark: _Toc14335][bookmark: _Toc10065][bookmark: _Toc15064]项目背景
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道路修建于2003年，于2015年进行过一次大修，该段道路经过多年运营，原有的路面结构功能已开始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出现以轻、中、重度的横向裂缝、局部龟裂、块裂和车辙为主的路面病害。造成现有路面难以维持正常的服务水平，影响了公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亟待通过功能性修复养护加以改善。
2． [bookmark: _Toc18328][bookmark: _Toc32371]项目主要内容
该项目起点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连霍高速东口（起点桩号为K466+746），路线向西前经行贺家庄、穿过三门峡城区后至南关湖陕界处结束（终点桩号为K477+533），项目路线全长约10.787公里。本次修复养护工程维持现有线型及技术指标，主要工作内容为：铣刨沥青面层、稳定碎石基层，妥善处治底基层病害后，铺筑路面。修复完成后全线重新施划路面标线。施工单位为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三门峡科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河南豫西路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检测单位为三门峡路德路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该项目于2023年6月9日开工，2023年7月23日完工，2023年8月8日进行交工验收，2024年9月2日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出具该项目《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鉴定书》，工程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移交给接养单位管养。
（2） [bookmark: _Toc3158][bookmark: _Toc27176][bookmark: _Toc10247][bookmark: _Hlk106024749][bookmark: _Toc512252745][bookmark: _Toc68078231][bookmark: _Toc16354][bookmark: _Toc21651][bookmark: _Toc4418]项目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512252746]该项目批准预算金额3149万元，竣工决算金额2671.1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预算资金安排1852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财政资金。该项目预算实际到位资金1852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811.91万元，预算执行率97.84%。其中：支付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1779.41万元，支付三门峡科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30万元，支付三门峡路德路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2.50万元。
[bookmark: _Toc18647][bookmark: _Toc4860][bookmark: _Toc26253][bookmark: _Toc151][bookmark: _Toc160][bookmark: _Toc18036]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 [bookmark: _Toc32339][bookmark: _Toc5946][bookmark: _Toc10601][bookmark: _Toc68078238][bookmark: _Toc512252751][bookmark: _Toc24734][bookmark: _Toc25185][bookmark: _Toc21800]绩效评价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发〔2019〕10号）、《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三发〔2020〕14号）、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5〕5号）和《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2016〕10号）等文件有效进行。
（2） [bookmark: _Toc4735][bookmark: _Toc27891]绩效评价内容
本次绩效评价围绕项目实施标准，对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考虑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等多种因素，重点关注资金的专款专用、项目实施情况，以做出准确评价。主要涉及的评价内容为：
1.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按照要求进行自评，自评报告是否反映项目实施的真实情况。
2.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项目过程的总体要求。
3.项目是否建立健全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度、资金的使用和审批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项目的正常开展。
4.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是否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并使用，是否专用于项目的实施。
5.项目是否有质量监管应对措施，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否积极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6.项目实施的总体情况，是否完成预定绩效目标及资金的使用和效用。
7.项目实施的产出和效果，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问题及反馈。
[bookmark: _Toc19040][bookmark: _Toc7215]（三）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性、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重点突出、系统高效和经济性等原则。
1.客观性原则。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和绩效指标的制定客观、有效，能够公正地反映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2.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与项目实施绩效目标有密切联系，能够恰当反映绩效目标的完成程度。
3.重要性原则。根据被评价对象实际情况，优先使用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4.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结果相互比较。
5.重点突出原则。在对项目实施过程勘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与项目实施相关的重要制度、重大事项及资金的投入和使用等环节重点核实。
6.系统高效原则。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系统反映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7.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得当、简明易懂，数据获取可操作且准确可靠，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bookmark: _Toc6209][bookmark: _Toc25201][bookmark: _Toc12935][bookmark: _Toc512252752][bookmark: _Toc19825]（四）绩效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13471][bookmark: _Toc14931]绩效评价方法是指用于分析绩效数据，得出评价结论的各种经济分析、评估和评价方法。绩效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当坚持简便有效的原则。根据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关于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次绩效评价主要采取收集并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现场勘查、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式进行，具体实施过程包括管理制度收集及查阅、数据采集及梳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核实、现场查看效果、开展问卷调查、系统分析项目的管理和实施情况等。
[bookmark: _Toc13906][bookmark: _Toc1000][bookmark: _Toc2690]（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31053][bookmark: _Toc765]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体系和基础表两部分，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的主要依据，基础表是支持评价的基础数据，由被评价单位填报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和项目特点，结合项目绩效目标，按照逻辑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优化。绩效评价组根据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财政重点项目暨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三财效〔2025〕5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四个方面入手，围绕资金投入、项目管理等方面客观分析项目产出和效果，体现从投入到产出、效果和影响力因素的绩效逻辑路径。
[bookmark: _Toc10307][bookmark: _Toc22129][bookmark: _Toc30146][bookmark: _Toc5669][bookmark: _Toc3020][bookmark: _Toc19249][bookmark: _Toc27203][bookmark: _Hlk106025918][bookmark: _Toc13068][bookmark: _Toc14453][bookmark: _Toc20289]本次评价共设计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着重突出结果导向，产出、效益指标分值占61分。
三、成本预算绩效分析
（一）绩效分析
1.绩效目标设定和实现情况
（1）产出方面
①产出指标－产出数量：对功能性修复路段进行修复，修复病害路段。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三门峡市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等2个功能修复养护项目施工图设计的批复》（豫交规划函〔2022〕358号），项目起止点桩号K466+746-K477+533，路线全长10.787公里。工程范围为铣刨：4cm面层191,764㎡，6cm面层54,855㎡，18cm基层54,855㎡；铺筑：4cm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合料路面191,764㎡，6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54,855㎡，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54,855㎡，封层191,764㎡；道路交通标线12,201.94㎡。《关于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竣工决算的审计报告》中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起点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连霍高速东口（起点桩号为K466+746），路线向西前经行贺家庄、穿过三门峡城区后至南关湖陕界处结束（终点号为K477+533），项目路线全长约10.787公里。工程量确认单中铣刨；4cm面层190,002.85㎡，6cm面层61,402.40㎡，18cm基层60,096.10㎡；铺筑：4cm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合料路面190,002.85㎡，6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61,402.40㎡，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60,096.10㎡，封层190,002.85㎡；道路交通标线11,957.90㎡。
②产出指标－产出质量：验收合格率100%。
依据《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交工验收报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92.60分。
依据《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三门峡市路德路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全面的质量评定，出具了该项目《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竣工验收质量检测报告》，评分92.90分，《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竣（交）工验收鉴定书》由河南省普通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进行评分91.32分，该项目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加权评分为92.43分，等级为优良。工程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移交给接养单位管养。
③产出指标－产出时效：按期完成，不影响道路通行。
按照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与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签订《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合同协议》工期为60历天，《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竣（交）工验收鉴定书的通知》（三交〔2024〕152号）2023年6月9日开工，2023年7月23日完工，实际工期为44历天。
④产出指标－产出成本：项目总投资不超概算。
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批准概算金额3149万元，竣工决算金额2671.11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预算资金安排1852万元，实际支付资金1811.91万元。
（2）效益方面
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公路安全水平。效益完成情况：项目整体运行情况良好，道路行车平顺、舒适，未出现任何影响交通的不良情况，《连续观测站交通量年度统计报表》中显示道路维护后机动车通行数量提升，根据《S312线2023年与2022年检测数据》，2023年和2022年相比，路况指标PQI提高4个点，提高了公路技术状况。
2.绩效指标分析
该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但绩效目标中未依据合同约定内容，系统设置对应的数量指标（如铣刨面积、铺筑面积、标线施划长度等）和质量指标（如基层处理合格率、路面平整度、标线清晰度等），导致指标覆盖不全，无法全面反映项目执行要求。指标值设置不科学，缺乏可衡量性。例如，工程质量验收指标未区分交工验收与竣工验收的不同标准，笼统表述为 “工程质量合格”，未明确具体量化标准，导致指标难以量化考核，无法有效评估项目实际完成效果。
该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但绩效目标设置不完整，项目合同约定主要工作内容为：铣刨沥青面层稳定碎石基层，妥善处治底基层病害后，铺筑路面、修复完成后全线重新施划路面标线。工程质量符合：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未按照合同的内容设定相应数量指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不完全对应，工程质量验收指标未进行区分，绩效目标指标不清晰，不可衡量。
3.绩效基线设定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三门峡市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等2个功能修复养护项目施工图设计的批复》（豫交规划函〔2022〕358号），批复该项目具体经费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各项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2,788.17
	88.54%

	2
	养护管理单位项目管理费
	83.39
	2.65%

	3
	工程监理费
	51.20
	1.63%

	4
	设计文件审查费
	2.94
	0.09%

	5
	竣（交）工验收试验检测费
	3.24
	0.10%

	6
	专项检测费
	5.40
	0.17%

	7
	工程设计费
	63.37
	2.01%

	8
	招标费
	13.64
	0.43%

	9
	工程保通管理费
	5.39
	0.17%

	10
	工程保险费
	11.15
	0.35%

	11
	基本预备费用
	121.11
	3.85%

	总计
	3,149.00
	100%



2023年5月30日，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在三门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的施工依法进行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
（二）业务流程分析
1.项目合同管理流程优化分析
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与河南豫西路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签订《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出口至陕湖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合同书》，约定合同款具体支付办法为：施工图设计文件交付后一次性支付肆拾万零玖佰元整（¥400,900元），合同款支付条款不符合《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干线公路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此项目已于2023年7月23日完工，截至分析基准日未支付此项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存在诉讼风险。建议加强合同管理，强调事前防范，过滤合同风险，强化风险教育，严格执行合同审核制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履约义务。
2.业务资料管理流程优化分析
项目相关资料收集、归档时，要认真核对关键数据，加强项目相关资料管理。如：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出具《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交工验收申请》《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出具《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管理总结》《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执行报告》中主要工程数量均列示预算工程数量，未列示实际工程量，项目工程数量资料不准确。建议加强业务资料管理，在相关业务资料入档前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基础资料的准确性，明确资料准确的重要性。
（三）成本核算分析
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批准预算金额3149万元，竣工决算金额2671.11万元，已支付资金1811.91万元。
	项目
	子项目
	概算总价
（万元）
	竣工决算金额（万元）
	截至分析基准日实际支出额
（万元）

	工程费用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2,788.17
	2,598.52
	1,779.41

	养护工程其他费用
	养护管理单位项目
管理费
	83.39
	
	

	
	工程监理费
	51.20
	30.00
	30.00

	
	设计文件审查费
	2.94
	
	

	
	竣（交）工验收试验
检测费
	3.24
	
	

	
	专项检测费
	5.40
	2.50
	2.50

	
	工程设计费
	63.37
	40.09
	

	
	招标费
	13.64
	
	

	
	工程保通管理费
	5.39
	
	

	
	工程保险费
	11.15
	
	

	
	小计
	239.72
	72.59
	32.50

	基本预备费用
	基本预备费用
	121.11
	
	

	合计
	3,149.00
	2,671.11
	1,811.91


1.预算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2788.17万元，占预算88.54%，竣工决算金额2598.52万元，实际支出1779.41万元，
2.预算养护工程其他费用239.72万元，占预算7.61%，竣工决算金额72.59万元，实际支出32.50万元，明细如下：
（1）养护管理单位项目管理费预算83.39万元，竣工决算为0。
（2）工程监理费预算共计51.20万元，竣工决算金额3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共计30万元。
（3）设计文件审查费2.94万元，竣工决算为0。
（4）竣（交）工验收试验检测费3.24万元，竣工决算为0。
（5）专项检测费5.40万元，竣工决算金额2.5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共计2.50万元。
（6）工程设计费63.37万元，竣工决算金额40.09万元，实际未支出。
（7）招标费13.64万元，竣工决算为0。
（8）工程保通管理费5.39万元，竣工决算为0。
（9）工程保险费11.15万元，竣工决算为0。
3.概算中基本预备费用121.11万元，占预算3.85%，竣工决算为0。
截至评审日，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1811.91万元，其中：支付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1779.41万元、支付三门峡科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30万元、支付三门峡路德路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2.50万元。
（四）预期效果分析
1.预期降本情况
截至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基准日，该项目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进行工程竣工结算，预算金额3149万元，竣工决算金额2671.11万元，节约资金477.89万元，预算节约率达15.18%。
2.预期增效情况
按照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与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签订《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合同协议》工期为60历天，实际工期为44历天，较计划工期提前16天完成，工期节约率达26.70%。
3.财政支出和标准分析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3149万元，其中，国省补助资金1852万元，市县自筹资金1297万元。截至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基准日，该项目已完成工程竣工验收，进行工程竣工结算，竣工决算金额2671.11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811.91万元，其中：支付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1779.41万元、支付三门峡科建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30万元、支付三门峡路德路桥工程检测有限公司2.50万元。
4.管理优化分析
项目合同签订前要加强审核，合同条款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单位内部制度规定，强调事前防范，过滤合同风险，强化风险教育，严格执行合同审核制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履约义务。项目相关资料收集、归档时，要对关键数据认真核对，加强项目相关资料管理。
[bookmark: _Toc12449][bookmark: _Toc10109]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价工作组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和因素分析法等方法，对项目相关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和分析。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85.42分，绩效评价等级：良。
该项目的实施对提高三门峡路网整体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实行了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对工程质量、进度和投资实施了较为有效地控制。但在业务管理、合同管理、绩效管理等方面需进一步提升。
[bookmark: _Toc6003][bookmark: _Toc14876][bookmark: _Toc18473][bookmark: _Toc11041]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强化制度规范与全过程管控，全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
为使工程管理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项目部紧紧围绕施工质量、管理质量、监理质量、宣传质量及形象质量等核心环节严格把控，以争创优质工程为明确目标。项目部深刻认识到质量是工程建设的永恒主题与根本所在，为此，全面制定并严格落实各项质量管理制度，严把质量控制各个环节，确保施工工艺的科学性与严密性。积极配合质量监督部门，强化对监理及施工单位工地试验室的认证管理，并加强对质检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试验室对原材料及混合料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测，层层设防，坚决杜绝不合格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同时，针对工程重点部位、关键工序、隐蔽工程及薄弱环节实施重点监控，实行专人专责，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从而有效保障了整体工程建设质量。对于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坚持立即整改、绝不姑息的原则，深入剖析，举一反三，查找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升工程质量水平。此外，项目部依据相关合同条款、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设计文件，结合工程实际，以正式文件形式制定并印发了各类工程管理实施方案、计量支付细则、变更设计管理办法及质量监管通知，对工程项目实施全方位、系统化的管理。
为进一步加大项目管理力度，项目部定期组织开展合同履行情况的专项检查，旨在及时发现并制止各类违约行为，坚决杜绝非法转包与违规分包现象。通过严格督促参建各方按照投标承诺配备人员与机械设备，有效保证了工程建设资源的投入与工程的顺利实施。截至目前，各参建方均能严格履行合同要求，认真执行合同条款及相关上级规定，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出现违约情况。
（二）强化现场巡查与闭环管理，严格规范工程变更控制
监理工程师定期组织召开工地例会，及时听取施工方面的问题汇报，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快速解决。同时，对工程项目的建设情况开展常态化巡回检查，及时回应并处理承包商和监理单位提出的各类问题。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违反规范或设计要求的工程质量问题，做到立即纠正、弥补不足，坚决杜绝质量隐患，并依据项目部文件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和经济处罚。
项目部工作人员坚持经常性现场巡查，全力支持监理工作。为掌握第一手现场资料，项目部人员常态化上路巡查，及时获取工程进度与质量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通知相关监理和施工管理人员，确保及时纠正与处理；对疑似质量问题，及时通报监理部进行重点监控或现场借用试验设备检测，并对所有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处理到底。
为加强工程造价管理，规范设计变更报批程序，确保变更后工程质量并有效控制造价，项目部明确要求所有工程变更须先填写设计变更申请表，经监理部及项目部审查后，报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法人审批。秉持“快事快办、按章办事”原则，加强工程投资监管，有效保障工程质量和进度。截至目前，未发生施工单位擅自变更设计、业主代表或监理工程师越权批复变更的情况，也未因工程变更导致工期延误或引发工程质量问题。
（三）创新应用环氧树脂注胶新工艺，提升路面修复质量与长效性能
为更有效地修复路段病害，该项目创新性地对下基层采用了环氧树脂双组分胶进行施工维修。该材料是当前道路裂缝注胶领域中应用的新型结构胶之一，不仅具备优异的抗压、抗拉和渗透性能，而且化学性质稳定，耐老化性强。在注胶施工前，首先对裂缝展开全面调查，使用清缝机清除松散层与灰尘等污物，再以吹风机彻底清理裂缝周围10厘米范围内的碎渣与灰尘。环氧树脂材料分为A、B两组分，分别为环氧树脂胶与固化剂，按3:1比例混合，搅拌时间控制在2～3分钟。混合完成后，采用人工方式对裂缝进行多次灌注。灌注结束后需保持施工现场干燥以利于材料固化，并避免施工车辆碾压。
[bookmark: _GoBack]以往路面铣刨机对病害段会铣刨基层至病害根源处，然后通过“补坑”等方式在基层修补，存在新旧基层结合不密、形成新裂缝及施工过程扰动下卧层等缺点。采用双组分胶灌注首先可以减少干扰下卧层，保持较好的稳定性；其次具备良好的密水性，能有效封堵上面层的渗水。经过三年的运行，本次修复养护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后续项目也应做到推广应用。
[bookmark: _Toc17146][bookmark: _Toc5115][bookmark: _Toc11058][bookmark: _Toc31964][bookmark: _Toc20337][bookmark: _Toc910][bookmark: _Toc11071][bookmark: _Toc3352]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 [bookmark: _Toc17583][bookmark: _Toc1102][bookmark: _Toc1362][bookmark: _Toc22753][bookmark: _Toc15471][bookmark: _Toc22250]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27392][bookmark: _Toc7564][bookmark: _Toc11731]1.绩效编制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项目绩效目标设定的指标体系不完整。项目合同约定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铣刨沥青面层及稳定碎石基层、妥善处置底基层病害、铺筑路面、修复完成后全线重新施划路面标线，且工程质量需满足 “标段工程交工验收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优良” 的标准。但绩效目标中未依据合同约定内容，系统设置对应的数量指标（如铣刨面积、铺筑面积、标线施划长度等）和质量指标（如基层处理合格率、路面平整度、标线清晰度等），导致指标覆盖不全，无法全面反映项目执行要求。 二是指标值设置不科学，缺乏可衡量性。例如，工程质量验收指标未区分交工验收与竣工验收的不同标准，笼统表述为 “工程质量合格”，未明确具体量化标准，导致指标难以量化考核，无法有效评估项目实际完成效果。
一是项目绩效目标所设定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不完整，项目合同约定主要工作内容为：铣刨沥青面层稳定碎石基层，妥善处治底基层病害后，铺筑路面、修复完成后全线重新施划路面标线，工程质量符合：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未按照合同的内容设定相应数量、质量指标。二是指标值设置不清晰，不可衡量，工程质量验收指标未进行区分。
2.合同管理不规范
合同约定的支付条款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如：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与河南豫西路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签订《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出口至陕湖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合同书》，约定合同款具体支付办法为：施工图设计文件交付后一次性支付肆拾万零玖佰元整（¥400,900元），合同支付条款不符合《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干线公路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项目合同签订后，中心普通干线公路科负责施工过程中的计量审核和工程完工后的决算编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费用按照计量签证资料报财政部门审核后支付，施工、设计、监理、检测费用的支付限额均为合同金额的70%。项目完工完成审计并办理交工验收后，支付全部剩余的费用”的规定，此项目已于2023年7月23日完工，截至评价基准日，尚未支付此项费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存在诉讼风险。
3.项目相关资料管理不规范
项目相关资料收集、归档时，未认真核对关键数据，项目相关资料管理不规范。如：三门峡运通路桥有限公司出具《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交工验收申请》《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出具《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管理总结》《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S312沿黄线连霍高速东口至湖陕交界段路面功能性修复养护工程项目执行报告》中已完成工程数量均列示预算工程数量，未列示实际完成工程量，项目工程数量资料不准确。
[bookmark: _Toc27689][bookmark: _Toc5395][bookmark: _Toc22989][bookmark: _Toc28405]（二）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4036][bookmark: _Toc25423][bookmark: _Toc7560][bookmark: _Toc25454][bookmark: _Toc5192]1.增强绩效意识，加强绩效管理观念。切实了解项目资金相关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绩效目标设置，目标内容完整、明确、清晰，与项目规划相匹配，指标设置做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bookmark: _Toc31319]2.加强合同管理，强调事前防范，过滤合同风险，强化风险教育，严格执行合同审核制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履约义务。
3.加强业务资料管理，相关业务资料入档前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基础资料的准确性，明确资料准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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